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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担任公益律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政治素质高，热心公益事业，有奉献精神，社会

声誉良好，认同投服中心公益维权理念；

（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未受过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纪律处分；

（三）已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有五年以上诉讼实务经验，

熟悉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四）身体健康，具备履职能力，能够胜任出庭等各项

诉讼工作；

（五）其他投服中心认为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公益律师候选人员根据投服中心要求，提交申

请表、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办案证明资料等申请材料。经

材料初审、律师执业资格查证、投服中心领导批准等程序，

确定聘用。

投服中心向公益律师颁发聘书，聘期两年，期满后根据

履职等情况决定是否续聘。

第七条 委派公益律师办案，遵循就近、公平、效率、

自愿原则。

第八条 投服中心依以下方式，确定个案经办公益律师：

（一）优先选择案件管辖地公益律师；

（二）案件管辖地如有多名公益律师，优先选择投服中

心未曾委派办案的公益律师；



- 3 -

（三）因利益冲突等客观原因，无法选择案件管辖地公

益律师，可选择案件管辖附近地域或投服中心所在地公益律

师；

（四）适用上述第（二）、（三）项情形后，仍有多名

公益律师的，综合考虑律师本人意愿、业务特长等因素确定。

确定个案经办公益律师过程中，如出现本细则第十二条

所规定情形，则重新委派。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投服中心领导批准，可指定委派。

第九条 经批准，投服中心向个案经办公益律师发出委

派函。案件经办人应及时向公益律师提供办案相关材料，配

合推进诉讼准备工作，协调签署委托代理合同。

投服中心依据《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公益维权诉讼

律师费用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支付、报销公益律师办案

费用。

第十条 公益律师应当全程掌握案件进展和被代理人诉

求，亲自参加诉讼案件庭审活动，及时通报案件进展。

公益律师可以指定其执业律所的其他律师、助理人员

（以下简称辅助人员）共同参与诉讼案件，授权完成相关诉

讼辅助性工作。

公益律师应及时将辅助人员的个人信息、执业信息告知

投服中心，辅助人员的管理参照本细则。

第十一条 公益律师应对其指定的辅助人员在办理案件

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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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忠实勤勉履职的，

公益律师及其指定的辅助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并向投服中心

说明具体情形，被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投服中心决定是否

回避：

（一）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担任案件对方当事人或其利

害关系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 本人近两年内为案件对方当事人或其利害关系

人提供诉讼、仲裁、顾问等法律服务的；

（三） 本人或其近亲属持有案件对方当事人或其利害

关系人股份，或者与案件对方当事人存在其他利益关系的；

（四） 本人接受案件对方当事人及其受托人财物或者

其他利益的；

（五）根据《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利益冲突

情形，不得与当事人建立委托关系的；

（六） 其他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或影响忠实勤勉履职的

情形。

前款所称的近亲属，是指公益律师及辅助人员的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

子女。

第十三条 公益律师及其指定的辅助人员不得实施下列

行为：

（一）担任诉讼案件代理人期间，以本人名义征集代理

同一案件；

（二）担任同一案件的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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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公益律师应依据投服中心相关规定，负责各

类诉讼文书制作、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

第十九条 公益律师与投服中心合作开展持股行权、纠

纷调解等投资者保护工作，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的费用报

销、责任承担、回避等相关事项，参照持股行权、纠纷调解

相关业务规则及本细则执行。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投服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投服中心 2021

年 2 月 8 日发布的《证券公益律师管理工作细则（试行）》

同时废止。


